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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約商店往來資料變更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(※務必填寫) 

特店登記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特店代號： 

連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變更項目 檢附文件 變更資料 

□撥款帳號變更 新帳戶存摺影本 

撥款帳號資料變更 

                銀行/行庫 

                分行/分社 

戶名： 

帳號： 

 

原印鑑樣式: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印鑑樣式:  

 

 

 □法人名稱變更 

(1)變更後設立登記文件及章程 

(2)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

(3)聲明書(註 1) 

謹聲明下列事項: 

1.本店前與 貴行簽立特約商店之印鑑，請辦

理更換為右列方格內所立之新印鑑。 

2.與 貴行以舊印鑑所訂立之各種契約及有關

文件等仍屬有效，自申請日起與 貴行之往來

概以新印鑑為憑。 

3.負責人/簽約代表變更時，如原為連帶保證

人者，亦一併變更新負責人/新簽約代表為連

帶保證人。 

4.申請人如為不實之申請，而致貴行或第三人

蒙受損失時，其一切責任均由本商店與保證人

負連帶賠償之責任，概與貴行無涉。 

 □負責人更改姓名 

(1)變更後設立登記文件影本 

(2)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

(3)新的戶籍謄本 

 

 
□法人組織之負責人

變更 

(1)變更後設立登記文件及章程 

(2)新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

(3)聯徵查詢同意書 

(4)聲明書(註 1) 

 □簽約代表變更 新簽約代表身分證影本一份 

 □印鑑更換  

 
獨資(合夥)負責人/

統一編號變更等事項 
重新辦理簽約 

核印： 

 □印鑑遺失 
 
 

謹聲明下列事項: 
1.茲因遺失與  貴行簽立特約商店之印鑑，故

向 貴行辦理掛失登記。 

2.申請人如為不實之申請，致  貴行或第三人

蒙受損失時，其一切責任均由申請與保證人負

連帶賠償責任。 

3.申請人前與 貴行以舊印鑑所訂立之各種

契約及有關文件等仍屬有效，自申請日起與 

貴行之往來概以新印鑑為憑。 

 

 

新印鑑樣式:  

 

□變更登記地址及營業地址 

 

□變更特店對帳單及手續費收據寄送地址 

 

□其他變更 (如連絡人、連絡電話、連鎖店資料...等) 

 

特約商店 經辦人 

建檔:            主管:                 業務經辦:         業務覆核:          業務主管:    

法人組織之負責人變更(除連鎖店)加會徵信       經辦：           主管：      

註 1:法人/非法人團體「最終實質受益人/控制關聯團體」聲明書、法人/非法人團體「高階管理人」聲明書、隱名股東/發行無記名股份公司聲明書 

正本寄回：11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號 17樓  國泰世華信用卡暨支付金融部 商戶拓展科收。 

公司章或發票章 


